
臺灣原住民族回復傳統（漢人）名字及更正姓名申請書 

□回復傳統姓名               □並列原住民傳統名字原住民族文字 

□回復原有漢人姓名           □更正／變更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當事人 

現 用 姓 名     
國民身分證 

統 一 編 號  
   

擬回復之傳統姓名     

擬回復之漢人姓名     

原 住 民 傳 統 名 字 

原 住 民 族 文 字  
   

擬 更 正 ／ 變 更 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
同 戶 內 

隨 同 變

更 （ 更

正)之配

偶 子 女

姓 名 

稱 謂     
國民身分證統

一 編 號  
   

姓 名     出 生 日 期  民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稱 謂     
國民身分證統

一 編 號  
   

姓 名     出 生 日 期  民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戶籍 
地址   

申請人   

本人 父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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依 114年 7月 7日內政部台內戶字第 1140242457號函，變更或刪除並列之傳
統名字原住民族文字，應適用姓名條例第 9條規定，倘依該條第 1項 6款規定
改名者，並依同條第 2項規定，列入改名次數計算。簽名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